中国电化学成就奖奖励条例
第一条  “中国电化学成就奖”是电化学委员会颁发的最高学术奖励。奖励在电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做出原创性成果，并对中国电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电化学工作者。
第二条  “中国电化学成就奖”每四年评审一次，每次评选0－2人，奖金5万元/人。获奖者在全国电化学大会召开三个月前产生，经公示后由电化学委员会在全国电化学大会上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第三条   中国电化学奖励委员会全权负责奖励评审工作。
第四条  “中国电化学成就奖”候选人由两位或两位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中国电化学委员会会员提名产生，不接受个人申请。推荐材料包括：1）提名推荐信；2）被推荐人简历；3）被推荐人的主要学术成就；4）10篇代表性学术论文或反映学术成就的重大成果证明。推荐材料由电化学委员会秘书处受理，受理期间：召开全国电化学会议当年的1月1日－3月31日。由秘书处协助“中国电化学奖励委员会”完成评审工作。
第五条   设立“中国电化学成就奖奖励基金”，接受来自企业、个人及社会各界的赞助。奖励基金由电化学委员会秘书处管理并负责向单位委员大会报告基金的财务情况。奖励基金启动经费50万元，由第六十届国际电化学会议节余经费支出。
中国电化学贡献奖奖励条例
第一条  “中国电化学贡献奖”是电化学委员会颁发的重要学术奖励。奖励过去十年来在电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做出重大创新性和系统性成果的中国电化学工作者。
第二条  “中国电化学贡献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选0－2人，奖金2万元/人。获奖者在全国电化学大会召开三个月前产生，经公示后由电化学委员会在全国电化学大会上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第三条   中国电化学奖励委员会全权负责奖励评审工作。
第四条  “中国电化学贡献奖”候选人由两位或两位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电化学委员会会员提名产生，不接受个人申请。推荐材料包括：1）提名推荐信；2）被推荐人简历；3）被推荐人过去十年来的主要学术成就；4）5篇代表性学术论文或反映学术成就的重大成果证明。推荐材料由电化学委员会秘书处受理，受理期间：召开全国电化学会议当年的1月1日－3月31日。由秘书处协助“中国电化学奖励委员会”完成评审工作。
第五条  “中国电化学贡献奖”奖金由全国电化学会议承办单位负责筹措，主要渠道包括：接受来自企业、个人及社会各界的赞助、大会注册费提成等。
中国电化学青年奖奖励条例
第一条  “中国电化学青年奖”是电化学委员会针对青年电化学工作者设立的最高学术奖励。奖励在电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40周岁（当年12月31日满4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电化学工作者。
第二条  “中国电化学青年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选0－4人，奖金5000元/人。获奖者在全国电化学大会召开二个月前产生，经公示后由电化学委员会在全国电化学大会上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第三条   中国电化学奖励委员会全权负责奖励评审工作。
第四条  “中国电化学青年奖”候选人由电化学委员会会员推荐产生。推荐材料包括：1）推荐信；2）被推荐人简历；3）被推荐人主要学术成绩；4）5篇代表性学术论文或反映学术成就的重大成果证明。推荐材料由电化学委员会秘书处受理，受理期间：召开全国电化学会议当年的1月1日－3月31日。由秘书处协助“中国电化学奖励委员会”完成评审工作。
第五条  “中国电化学青年奖”奖金由全国电化学会议承办单位负责筹措，主要渠道包括：接受来自企业、个人及社会各界的赞助、大会注册费提成等。
